
附件1
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推广目录征集方案

一、征集领域

聚焦“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物联、高端软件、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工业母机与机器人、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电气与农机装备、现代纺织与服装、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现代家居与智能家电、绿色石化、高端新材料等15个集群赛道，深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征集先进制造类、数字技术融合类、特色（消费品）类三类产品。

二、征集要求

1.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管理规范、运营良好；在省内建有研发机构和生产基地，近三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3%。

2.企业应建立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重点推荐已完成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列入省级及以上质量标杆企业。
3.申报产品聚焦细分市场，市场占有率高，技术水平领先，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4.申报产品须在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并提交以下任一证明材料：省经信厅工业新产品评价材料、地方工业新产品投产鉴定材料、相关行业协会组织的新产品评价或鉴定材料、企业内部新产品立项程序资料等材料。
5.产品上市后，近三年年均销售收入须达到相应标准，企业可提供自证材料。先进制造类不低于800万元，数字技术融合类不低于600万元，特色（消费品）类不低于600万元；山区海岛县企业产品对应标准分别为不低于5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
三、征集程序

1.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浙江省企业之家网（https://zj87.jxt.zj.gov.cn/zj87-hqzc/index.html#/enterprise），通过“浙企办事”栏目进入“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在线填写申报书并上传佐证材料。网上申报时间为5月26日至7月10日，逾期不再受理。企业应如实、完整填写信息，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在平台下载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后上传。对虚假申报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2.各地经信部门登录数智经信工作台（https://szjx.jxt.zj.gov.cn:20060/ddm_oms_prev/#/login）对辖区内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确保真实有效。省属企业由省国资委审核推荐。
3.初审合格后，按推荐名额限额推荐，并向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倾斜。先进制造业集群品牌所在地可单独推荐2个与集群品牌培育方向一致的产品。各设区市经信局、省国资委和省级有关行业协会于7月20日前将推荐意见汇总表加盖公章后报送省经信厅。

4.省经信厅将组织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对报送材料进行初审和评审，必要时对部分项目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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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1
（精品名称）
——浙江制造精品报告书（提纲）

一、产品技术水平

（一）产品技术先进性情况。主要包括产品拥有的核心技术，与行业同类型产品对比技术先进性情况，是否获相关科技进步奖情况。

（二）产品技术创新性。主要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使用先进制造技术和数字技术情况，产品设计在功能、外观等方面新颖性或创新性情况，产品是否获省级及以上设计制造大奖等情况。

（三）产品技术主导性。主要包括产品执行标准情况及与行业同类产品对比，产品在产业链中所处地位情况，产品是否符合“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等关键核心技术产品。

二、产品质量水平

（一）产品可靠性。主要包括产品技术性能、使用效能、平均使用寿命等主要技术指标，及与行业同类型产品对比情况；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废品率、返修率等质量指标，及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情况。

（二）产品安全性。主要包括企业执行安全生产标准情况，产品在提升安全性，开展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等情况。

（三）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检测监控手段，产品质量抽查情况，企业是否获得市级以上政府质量奖等相关情况。

三、产品品牌价值

（一）品牌建设。主要包括企业品牌战略，开展品牌策划、品牌培育相关工作情况，是否自主品牌；企业自主品牌建设及品牌投资、品牌维护、品牌资产管理等品牌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二）品牌美誉度。企业品牌或产品得到社会的认可情况，主要客户名称及合作情况，客户调查报告、使用报告等对产品满意度情况。企业参与区域品牌（集体商标）建设有关情况（如有）。

（三）市场占有率。产品近三年市场占有率情况（国内、国际），产品利润率情况及与同类产品比较。

四、综合竞争力

（一）产品竞争力。近三年产品销售收入在企业营收中占比、产品销售收入、利润、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二）企业竞争力。企业近三年营业收入、利润、研发投入等主要指标情况，企业在本行业具有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情况，是否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


